
教師證相關問題 Q&A 

 

一、 完成實習、且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如何領取教師證書？ 

1. 請至師培中心網站上下載所需要的表單文件，填妥並檢附相關文件

（自我檢核表、申請書、畢業證書影本、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影本、學分證明書影本、有效護照影本、回郵信封），親送或掛號郵

寄至師培中心實習組。 

2. 如果還沒完成實習者，請先依校內規定完成實習後，才能申請教師

證書。 

二、 何時可以拿到教師證？ 

預計 6月中旬可以拿到教師證，但是確定的時程請注意本中心網站公

告。 

三、 教師證書申請書要求檢附的相關文件該怎麼檢附？ 

1. 第 2項：學士以上的學位學歷文件，請附上最高學歷的「畢業證書」

影本。研究所還沒畢業者，請附大學畢業證書。 

2. 第 3項：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文件，請檢視您的「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上面有沒有記載「完成實習」且「實習成績及

格」，如果有的話，請以這一份文件作為該項的佐證資料。

如果沒有參加教育實習，請檢附抵免的實習的證明文件。 

3. 第 4項：請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學分證明書」(雙面

印刷，背面有修習科目及學分表的那一張證書)，兩種文件

都需要。如果第 3項已經有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這一項只要再附「學分證明書」即可。 

4. 第 5項：因應教育部新版的教師證都是雙語的，所以一定要檢附護

照（需要在有效期限內）或是英文版的畢業證書。 

5. 第 6項：大部分的同學都不必提供其他資料，除非有改名導致教師

證書申請人姓名與後附的證書名字不一致者，才需檢附資料。

今(108)年 3 月 9 日考試且通過者，免附教師資格考試的成

績單。 

四、 如果我沒有需要檢附的證書怎麼辦？ 

1. 沒有護照：可以檢附英文畢業證書。 

2. 護照過期：請換發有效期內的護照，或提供英文版畢業證書。 



3. 沒有英文畢業證書：請向教務處申請，本校教務處提供臨櫃申請或

線上申請，申請證書需要依規定繳費；如果沒有護照，請自行至內

政部網站上查詢中英文姓名對照，並提供佐證資料，以利教務處核

發證書時參照。過期護照仍然可以申請英文版畢業證書。若有相關

問題，請洽詢教務處。 

4. 找不到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若已完成實習者，請洽實習組申

請補發。 

5. 找不到學分證明書：請洽課程組申請補發。 

五、 加註專長、加科登記、或是換另一類科的教師證，怎麼申請？ 

1. 請先取得第一張教師證，才能辦理加註專長、加科登記、或是換另

一類科的教師證。 

2. 本校受理收件期間為每年 3月、6月、9月、12 月，請於受理的月份

將文件備妥，親送或郵寄掛號至師培中心實習組。 

3. 相關表單下載請至「師培中心網站/教育實習組/教師證加科」下載。 

4. 若不知道我之前修的學分能不能申請加科或加註專長，請洽課程組

確認。 

六、 教師證書怎麼寄送？一定要附回郵信封嗎？ 

1. 如果要本人親取，可開放領取教師證時會在網站公告。 

2. 如果擔心開放領取時，不方便親取，建議提供回郵信封，由本中心

協助寄回，或請人代領。 

3. 找人代領者要填寫授權書，授權書可以與教師證書申請書一起寄來

師培中心，或是代領時一併攜帶至本中心查驗即可。 

4. 回郵信封上的收件人如果不是本人，請在信封上註明教師證書申請

人的姓名、報考類科、申請人之手機等資訊以供查詢。 

5. 如果很多人想寄到同一個地址，請於信封上面清楚詳列共要寄回幾

張教師證，以及每一個申請人的姓名、報考類科、手機，並且除了

收件人之外，其他要合併寄送者都要附上代領委託授權書（視為由

收件人統一代領）。 

七、 教師證書申請書的欄位我看不懂，請問要怎麼填？ 

請至「師培中心網站/教育實習組/教師資格考試/108 年度教師資格考

試/108 年第 1次教師資格考試通過：領取教師證相關事項」下載「各

欄位填寫說明範例」。 



 

 


